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第四轮校聘岗位聘任原则意见
（2019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
第一条  根据学校《关于专任教师第四轮岗位聘任工作有关事项通知》、《浙江工商大学岗位聘任实施办法》（浙商大人〔2017〕30号）文件精神，结合学院实际，制定本原则意见。
第二条  经济学院第四轮岗位聘任按“校聘岗位”和“学院绩效工资分配办法”分别实施。
第三条  经济学院第四轮校聘岗位聘任主要依据为“关于专任教师第四轮岗位聘任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精神，及附件1. 《第四轮专业技术岗位聘任专任教师各级岗位申报条件》，附件2.《四级及以上专任教师第四轮聘期岗位任务基本要求》。
第四条  根据学校《关于核定第四轮聘岗专任教师岗位控制数的通知》，原则上教授岗位定在二至四级；副教授岗位定在五至七级；讲师岗位定在八至十级。
评上副教授满二年，且评上副教授后的教学、科研成绩符合六级岗位条件者，可聘为六级岗；评上副教授满四年，且评上副教授后的教学、科研成绩符合五级岗位条件者，可聘为五级岗.
第五条  岗位申报条件
三级、四级、八级申报条件参照《浙江工商大学岗位聘任实施办法》（浙商大人〔2017〕30号）文件规定执行。

五级岗位申报条件 
1 现聘专业技术五级岗位，在第三轮岗位聘期考核合格者；
⑵现聘专技六级岗位，在第三轮岗位聘期内，出色完成聘期考核任务，并在学院所有专任教师专技六级岗位里，以完成高层次教学、科研分为主要判断依据，结合教学情况，得分高的，以鼓励能者优先的原则，可以晋升到专技五级岗位，具体晋升名额视学校给我院的控岗数以及现专技五级岗位的空岗数来核定。
六级岗位申报条件

⑴原聘专技五级岗位，在第三轮岗位聘期考核不合格，再结合近8年考核仍未合格者；                                                 
2 现聘专业技术六级岗位，在第三轮岗位聘期考核合格者；

⑶现聘专业技术七级岗位，在第三轮岗位聘期内，出色完成聘期考核任务，并在学院所有专任教师专技七级岗位里，以完成高层次教学、科研分为主要判断依据，结合教学情况，得分高的，以鼓励能者优先的原则，可以晋升到专技六级岗位，具体晋升名额视学校给我院的控岗数以及现专技六级岗位的空岗数来核定。
七级岗位申报条件

⑴原聘专技六级岗位，在第三轮岗位聘期考核不合格，再结合近8年考核仍未合格者；           

⑵ 现聘专技七级岗位，在第三轮岗位聘期考核合格者。

第六条  校聘教师岗位控制数及岗位聘任基本要求如下：
二级教师岗位：按现有二级教授数确定。在聘期内，要求完成教学工作量1200课时，累计完成高层次教学、科研成果8分以上。
三级教师岗位：控制在5名以内。在聘期内，要求完成教学工作量1200课时，累计完成高层次教学、科研成果8分以上。
四级教师岗位：控制在12名以内。在聘期内，要求完成教学工作量1200课时，累计完成高层次教学、科研成果4分以上。
五级教师岗位：控制在3名以内。在聘期内，要求完成教学工作量1200课时，累计完成高层次教学、科研成果4分以上。
六级教师岗位：控制在6名以内。在聘期内，要求完成教学工作量1200课时，累计完成高层次教学、科研成果3分以上。
七级教师岗位：控制在8名以内。在聘期内，要求完成教学工作量1200课时，累计完成高层次教学、科研成果2分以上。
八级教师岗位：根据实际情况设置岗位数。在聘期内，要求完成教学工作量1200课时，累计完成高层次教学、科研成果1.5分以上。
九级教师岗位：根据实际情况设置岗位数。在聘期内，要求完成教学工作量1200课时，累计完成高层次教学、科研成果1分以上。
十级教师岗位：根据实际情况设置岗位数。在聘期内，要求完成教学工作量1200课时，累计完成高层次教学、科研成果0.8分以上。

“双肩挑”专任教师岗位任务要求，根据学校《浙江工商大学岗位聘任实施办法》（浙商大人〔2017〕30号）规定执行。
以上岗位设置数由学校岗位设置与聘任工作领导小组核定。在聘期内，各岗位还要求完成上级部门和学校、学院交办的其他任务，年度考核均为合格以上。
每个人的岗位聘任定级由学院聘岗委员会根据其前面二个聘期的教学评估（权重为40%）、教学科研考核奖励分（权重为60%）完成情况作为主要参考依据予以确定。
第七条  各类教学、科研成果、获奖的计分标准按照学校计分标准计分。对于有争议的科研成果，授权学院学术委员会讨论决定。
第八条  本次岗位聘任时间为2019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 
第九条  本意见由经济学院聘岗委员会负责解释。
                                           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一日
